                       求救信

尊敬领导，泣泪向您求救！

我是一名来自河北魏县籍农民工，叫王江北 ，男，33岁，汉族，身份证号：130434199001037338，电话：18634124286。

2022年11月14日下午1点，老板吕龙超（电话：15100444302）和工头刘海顺（电话：13820463043），安排我和工友王磊彬，在天津市滨海新区杭州道与车站北路交叉口西南角仕嘉花园2号楼底商郑氏专业修脚店（现在门头：予聼茶艺）干刮大白活。
工头刘海顺安排我在楼梯拐角最高处刮大白，站在四五米高的搭板上，干活时架子突然散落，导致我摔下。被救护车拉到了天津中心第四医院，检查结果：右股骨粉碎性骨折，右脚跟骨裂。老板嫌费用高，把我转至天津滨海新区东江医院。

东江医院很小，医疗能力有限。又因疫情，家人不能赶来护理。为了更好的治疗和陪护，转院到老家邯郸冀中能源峰峰集团总医院(南院区）进行治疗，邯郸费用也低一些！转院之前老板和工头也答应承担所有医疗费用。

治疗中，赶上了疫情大爆发，家人和自己备受折腾，身心疲惫。因伤情严重，下肢发生动脉血栓。前后在冀中能源峰峰集团总医院南院、北院、邯郸市中心医院东院治理，医疗费用已花十几万元，家人务工，吃饭，血浆等不算。经过多次催要，老板和工头只出了5万元，就不在承担后续费用。
求救人是农村人，父母年事已高，身体多病，家中有两个年幼的孩子，受害人是家中唯一的劳力和经济支柱。家中本就困难，目前因缺乏医疗费用，只能躺在家休养！

一个受伤害的人，一颗受伤害的心！期待您的帮助！等待一次能康复机会！也深信这样的事情能再你们的关注下解决！！！   

                             求救人：王江北
                                二零二三年四月十一日

一、希望安全生产管理部门对不能提供安全施工的老板和包工头进行查处，并督促支付医疗费。

二，希望市场监管部门协助受害人核实发包方的市场主体身份，以方便受害人维权。

2022年11 月14 日下午，事故发生时现场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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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11 月14 日，事发时事故门店外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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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3年4月1日，始发地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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